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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

行政長官、行政會議成員及

問責制主要官員的利益申報

目的

本文件回應政制事務委員會就行政長官、行政會議成員及問責制主

要官員的利益申報提出的問題。

利益申報指引

2. 委員會要求政府提交一份有關行政長官、行政會議成員及問責制主

要官員如何填報利益申報表格的指南或指引（如有的話）。

3. 行政會議成員須在“行政會議成員個人利益登記冊”上申報利益

（下稱“行政會議成員登記冊”），以供公眾查閱。行政會議成員申報冊

（申報冊載於附件 A）是一份簡單易明的表格，故並沒有附有其他申報指
南或指引。行政長官同樣使用上述表格作出申報。

4. 主要官員須在“供公眾查閱的利益和政黨背景登記”上申報利益

（申報表格載於附件 B）。有關填寫申報表格須注意的事項載於表格的 B
部。

所需申報的利益

5. 委員會副主席要求政府澄清行政長官、行政會議成員及問責制主要

官員是否需要申報債務、持有股份（例如股份數量）、物業（例如位置）

及其他投資的詳細資料，以及有關股份及投資的詳細資料是否讓公眾查

閱。

6. 行政長官、行政會議成員和問責制主要官員毋須申報債務。

7. 行政會議成員和問責制主要官員須提供持有股份（包括持有股份的

數量）、物業（例如國家／城市／地區），以及其他利益（包括受薪董事職

位、所收受的饋贈和利益）等的詳細資料。這類資料有助行政長官或行政

會議秘書評估是否有潛在或實際利益衝突。有關持有股份，包括持有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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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比（如持有超過 1%的話）、受薪董事職位，以及擁有地產和房產等資
料可讓公眾查閱。

防止利益衝突

8. 委員會副主席也要求政府提供行政長官或行政會議秘書用以評估主

要官員是否有利益衝突的準則，以及行政會議秘書有否存有及公布有關缺

席商討或投票的記錄。

9. 基本原則是，行政會議成員必須向行政長官提供公正無私的意見。

雖然沒有嚴格的規定，但下列情況有可能構成重大利益衝突：

(a) 因行政會議的決定而可能受到重大影響的個人金錢利益；

(b) 因行政會議的決定而可能受到重大影響的公司或聯營公司的

董事職位、合夥人關係、顧問身分；

(c) 行政會議成員基於其專業地位，向涉及討論事項的任何一方

提供意見，或作為其代表；以及

(d) 有密切或實質利益，如被公開，可能導致公眾認為該名行政

會議成員所提出的意見是以個人利益出發，而非基於其提供

公正持平意見的職責。

如可能出現利益衝突，該名行政會議成員並不會獲發有關的行政會議文件

和會議摘錄。行政會議成員的申報詳情和避席行政會議的討論均會在會議

記錄中記載，行政會議的會議記錄並不會公開。

申報制度

10. 委員會副主席也要求政府提供適用於前行政會議成員及高層公務員

的申報制度的資料，以及該制度與現時適用於行政長官、行政會議成員和

問責制主要官員的制度有否不同。

11. 現時行政會議的申報制度跟以前的行政會議相同。

12. 問責制主要官員的申報制度大致採納適用於一般涵蓋首長級薪級第

8 點的高級公務員的申報制度。在首次獲任命時以及隨後每一年，高級公
務員和問責制主要官員均須就他們在香港和香港以外的投資和利益作出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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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這包括在任何公司或機構的任何投資、持有的股份，或直接或間接擁

有的利益（包括公司東主、合夥人或董事身分），以及在香港或香港以外

地區的地產或房產的任何利益。申報內容不單包括以主要官員名義持有的

投資和利益，也包括以主要官員配偶或子女或任何其他人士或公司名義持

有的投資和利益，而有關投資和利益實際是由主要官員所擁有，或當中主

要官員有受益的利益。高級公務員也有類似的規定。

13. 除上述規定外，問責制主要官員須申報他或其配偶藉 他主要官員

身分的關係，從任何組織、個別人士或香港特區政府以外的政府收受的任

何禮物、利益、款項、贊助（包括贊助訪問）或任何物質上的好處。他們

也須申報是否與任何政黨有關係；是否政黨成員；以及有否在政黨中擔任

任何職位。

全權信託的運作及管理

14. 委員會主席要求政府提供下列資料：

(a) 成立“全權信託”的程序；

(b) “全權信託”的運作及管理；及

(c) 是否有需要就“部長的全權信託”的成立及運作制定任何特

別法例。

15. 信託是某人（“委託人”）與另一人（“受託人”）之間建立的法

律關係，委託人為其他人（包括委託人、受託人及稱之為受益人的人士）

的利益，或為一個特定目的而把資產交由以受託人的名義持有及控制。成

立信託時，有關人士需委任一名受託人，由他負責根據信託的條文管理或

出售信託內的資產。一般而言，會由法律顧問協助草擬信託契約。信託契

約內有多項條文，其中包括受託人的義務和權力，以及委託人就信託資產

的管理或出售的意願或指示。受託人可以是個人或一所公司。

16. “全權信託”是其中一種信託。在香港的法例下，並沒有專有條文

界定什麼構成“全權信託”；也沒有任何關於成立全權信託，其運作或管

理的條文。然而，正如這名詞顯示，“全權信託”的委託人將信託資產的

投資、管理及出售交由受託人全權負責，受託人須按照信託契約的條文行

事。信託契約的其中一個不可或缺的條文是受託人不得在任何時候，以任

何方式，直接或間接，就信託資產或該等資產的管理、出售或投資事宜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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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託人徵詢任何意見、指引或指示，或根據委託人或任何委託人的代表所

發出的建議、指引或指示而作出任何行動。

17. 受託人可能須定期向委託人提供信託內資產的淨值、淨收益或虧損

等資料的結算單。一般而言，受託人也須按時向委託人提供信託的收益、

資產收益或虧損的資料，以便委託人按法例的規定填報入息稅表及其他表

格。

18. 我們不認為有必要就問責制主要官員的“全權信託”的管理和運作

制定任何特別法例。

政制事務局

2002年 10月 2日














